
附件1
关于支持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落地的八条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，充分发挥论坛的辐射力、影响力和带动力，推动论坛前沿科技成果在云南就地转化和产业化，构建全链条服务闭环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构建精准高效的常态化对接体系

紧扣云南省“3815”战略发展目标，围绕资源经济、园区经济、口岸经济及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，建立健全常态化、动态化的市场主体技术需求与科技成果供给信息采集机制。支持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，建设论坛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，持续完善院士（专家）人才库、科技成果库、企业需求库等基础数据资源，提升成果转化的数智化服务水平。
二、推动科技机构来滇发展
充分利用论坛平台，吸引国内外知名大学、科研机构、科技型企业等来滇设立研发中心、区域总部或联合创新载体，对设立区域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的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给予支持；与省内高校院所、企业等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，技术创新中心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、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平台和研究机构，根据功能定位、研究领域、建设目标、发展需求等给予建设、运营和科技项目经费支持。
三、打造面向论坛的高层次人才发展通道
为论坛引进的顶尖人才建立省级院士（专家）工作站申报绿色通道，可随时申报，随时纳入项目储备库，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，鼓励“腾冲青年科学家奖”获奖者入滇建立专家工作站、申报“科技副总”等。鼓励省内各类创新主体通过论坛平台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及团队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择优纳入省各类科技创新人才计划（专项）予以支持。积极利用论坛平台，邀请“银龄科技专家”、“银龄工程师”等退休高级专家来滇开展技术指导、项目合作与人才培养。
四、支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合作
优先专项支持参加论坛的人才团队与云南高校、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合作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产业化。对论坛签约项目，纳入省级科技创新项目库进行动态管理，定期评估进展，对成长性好的项目给予后续科技计划项目支持。对经论坛平台对接成功、签订技术合同并实际落地转化产生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可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类奖补项目给予奖励。
五、支持参加论坛的企业在滇落地
充分发挥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优势，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填补省内空白或实现首次应用的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装备等重大科技成果来滇落地转化。对通过论坛对接并决定在滇落地转化科技成果或成立新公司的企业，优先支持入驻省级以上高新区或重点产业园区，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对落地实施的重大产业化项目，可按自上而下项目组织实施。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力、拥有颠覆性技术的科研团队创办科技型企业的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支持。
六、推动科技金融赋能论坛成果落地
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，发挥省级科技创新发展基金的作用，采取“拨投结合”模式，对具有明确市场前景的早期项目，支持其进入云南省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基地项目库。项目达到市场化里程碑后，资助可转为基金股权投资，按市场化估值跟进支持。建立重点被投企业及拟投科技项目清单，引导商业银行、创投机构开发“成果转化贷”等专项融资产品，为论坛落地企业提供长周期、低成本的债权融资支持。整合并扩大科技创新券使用范围与额度，支持企业购买论坛相关的技术成果等专业服务。
七、支持建设一批论坛成果转化园区（基地）
支持省内条件成熟的高新区、经开区及重点产业园区，聚焦特色优势领域，建设一批定位清晰、功能完备的“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示范园区（基地）”，打造一批论坛实体化承载平台。对认定的园区（基地），在省级科技计划中安排资金支持其建设或升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、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，择优开展应用场景试点，吸引论坛发布的新技术新成果在园区（基地）“首发首试”。各州（市）、园区要为论坛成果落地转化提供必要的要素保障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为落地的人才（团队）提供良好工作和生活条件。
八、建立论坛成果落地的专项工作机制
会同有关部门设立“论坛成果落地联席会议”，由论坛组委会办公室担任召集人，省科技厅承担办公室职责，论坛组委会成员单位作为成员单位。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1次例会，确保协同工作常态化、制度化。联席会议负责审定重大项目的支持方案，并建立 “问题清单”与“任务交办单”制度，对议定事项进行督办与闭环管理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符合本措施规定的同一事项或同一项目，其奖补按就高不就低原则，不重复享受省级其他奖励、补贴或资助。



